

杭州师范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业绩简表（2026年度）

一、应聘人基本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单位：         经亨颐学院             　  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申聘职务
	教授
	职务类型
	教学科研型

（人文社科类）
	申报类型
	正常评审

	现专业

技术职务
	副教授
	资格

取得时间
	2019.12
	职务

聘任时间
	2019.12

	
	
	
	
	
	

	所在

一级学科
	
	二级学科

（或专业）
	
	研究方向
	

	联系电话
	
	
	
	
	

	最高学历/学位
	学历起止/学位获得时间
	毕业学校/专业

	最高学历
	研究生
	2012.09-2015.06
	浙江大学     专业

	最高学位
	博士
	2015.06
	浙江大学     专业

	主要工作学习经历

	1．国内主要工作经历（含博士后经历）

	起止时间
	单位
	从事何种技术工作
	任何技术职务

	
	浙江大学
	
	博士后

	
	
	
	讲师

	2019.12-至今
	
	
	副教授

	2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（任现职以来）

	起止时间
	所任工作名称
	工作对象、人数
	考核情况

	2020.09-2024.06
	班主任
	40人
	2023考核优秀/优秀班主任

	
	
	
	

	3. 资格证书与考核

	是否取得高校教师资格
	是
	是否岗培合格
	是

	近三年度考核情况
	2025年（优秀）
	2024年（合格）
	2023年（合格）


二、任现职以来教学工作情况(请填写近五年教学工作情况，无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情况的请标注原因，无需佐证)

	本科生授课情况

	学年
	讲授主要课程名称
	授课对象及人数
	授课

时数
	学年

总课时
	教学工作

业绩考核

	2021-2022
	课程名称1

课程名称2

课程名称3
	对应班级1人数

对应班级2人数

对应班级3人数
	32

32

32
	96
	合格

	2022-2023
	
	
	
	
	

	2023-2024
	
	
	
	
	

	2024-2025
	
	
	
	
	

	2025-2026
	
	
	
	
	待定

	研究生授课情况

	学年
	讲授主要课程名称
	授课对象及人数
	授课

时数
	学年

总课时

	2021-2022
	
	
	
	

	2022-2023
	
	
	
	

	2023-2024
	
	
	
	

	2024-2025
	
	
	
	

	2025-2026
	
	
	
	

	学院审核情况

	1.本学院学年教学平均工作量为       学时，申报人符合条件；

2.本学院学年本科生课堂教学平均工作量为       学时，申报人符合条件。


三、任现职以来发表的论文、著作和教材情况
1.标志性业绩，按限项填写，高级3项，中级限2项，其中著作和教材限1项（用于计算是否符合申报资格）；
2.代表作送审请在相关论文、著作或教材的序号边上标*（仅限标志性业绩）；
3.论文通讯标*，共同一作、唯一一作、共同通讯、唯一通讯请标注；
4.论文级别或分区均按发表当年，其中外文期刊（SCI、SSCI、A&HCI）均按JCR分区，中文期刊2022年起按《学术期刊定级指导意见（2022版）》（杭师大发〔2022〕2号）执行，2022年级别就高，2023年起按文件执行；
5.第一署名单位如非我校，请务必备注原因；

6.除标志性业绩以外，可填写符合要求的学校业绩分10分及以上的论文、专著。
论文：
	序号
	论文题目
	发表

日期
	刊物/出版社
	级别/分区（或权威等）/（转载）/分值
	本人
排名
	署名
单位
	备注

	1*
	
	2022.02
	
	一类/权威/40
	1/1
	杭师大
	标志性业绩

	2*
	
	2025.06
	
	一类/SSCI  Q2/40
	12*/12

唯一通讯
	杭师大
	标志性业绩

	3
	
	2020.12
	
	一类/JCR Q1/40
	6*/8

共同通讯
	杭师大
	标志性业绩

	4
	
	2024.01
	
	二类/JCR  Q2/20
	1/8

共同一作
	浙江大学/杭师大
	访学

	
	
	
	
	
	
	
	


著作和教材：

	序号
	教材题目
	发表

日期
	出版社
	ISBN/出版社级别/分值
	本人
排名
	署名
单位
	备注

	1*
	
	2021.12
	
	
	
	
	标志性业绩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四、任现职以来教学、科研项目和成果获奖等情况
1.标志性业绩，按限项填写，例：正高自然科学类1项，正高人文社科类填写2项（用于计算是否符合申报资格）；
2.如非文件规定，仅填写主持或第一完成人；

3.除标志性业绩以外，项目可填写符合要求的学校业绩分30分及以上项目，奖项可填写至符合要求的学校业绩分10分及以上，指导学生学科竞赛要求省级及以上一类学科竞赛，以上原则上不含学会、协会，艺术类等特殊情况以学校文件为准。

教学、科研项目：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来源
	级别/分值
	起止年月
	金额
(万元)
	本人

排名
	是否

结题
	备注

	1
	
	写全称
	国社科一般/80
	2021.7-

2025.12
	20
	1/3
	是
	标志性业绩

	2
	
	写全称
	省基础公益重点/50
	2020.9-

2023.12
	20
	1/3
	是
	


教学、科研成果获奖：

	序号
	获奖项目名称
	获奖名称
	获奖级别/等级/分值
	授予单位
	授予时间
	本人排名
	备注

	1
	城镇化……研究
	浙江省第？届哲学社会优秀成果奖
	省部级政府奖/
三等奖/100
	以证书落款为准
	证书时间
	1/3
	标志性业绩


指导学生获奖情况：

	序号
	获奖作品名称
	大赛名称
	获奖级别/等级/分值
	授予单位
	授予时间
	本人排名
	备注

	1
	
	浙江省第十四届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
	省部级“挑战杯”/一等奖/20
	以证书落款为准
	证书时间
	1/3
	标志性业绩

	本人申明：以上所填内容完全属实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愿承担一切后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

申报类型：1)正常评审；2）年资；3）博雅人才岗位；4）卓越人才X层次,未考核；5）卓越人才X层次,已考核通过；6）援疆认定；7）海外直报；8）省级及以上人才计划直报；9）转评（正常转评）；10）转评（学校原科研人员研究系列转评）；

以指导学生学科竞赛或横向项目申报应用型，需在“职务类型”中予以明确，如“教学科研型(自然科学类/应用型/学科竞赛或横向)；

教学科研业绩，经学校审核通过的可不提供佐证；
4.特别提醒：本表上填写的所有业绩，包括非标志性业绩，如果涉及归属，均需要有另一方的放弃今后在职评使用的承诺。

4

